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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民兵预备役工作条例

(19” 年 1月 ⒛ 日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 5月 刀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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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基层人民武装部和专职人民

武装干部

第三章 组织建设

第PLl章  政治工作

第五章 军事训练

第六革 战备执勤、抢险救灾和维护

社会治安

第七章 武器装备管理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十幸 附  则

第-章  总  侧

第一条 为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 ,

加强田防后备力皇建设,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口国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田兵役

法》和 《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ll

体、企业紊业中位及共他细织和公民,均

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民真足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

装组织,是中图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

力且。

预备役部队足以现役军人为骨f,以

预备役军官、士兵为基础 ,战时实施快速

动员的武装组织,是中网人民解放军的组

成部分。

第四条 民兵、预备役工作坚持上级

军扌领导指挥机关和同级中国共产觉委员

会、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体制。

省军区、军分区、县 (市 、区)人民

武装部是本行政区域的军书领导指挥机关 ,

兼冂级人民政府的真役机关,负 责本行政

区域的民真、预备役工作。

乡 (镇 )、 街道和企业筝业单位设立

的人民武装部 ,负 责本地区、本唯位的民

兵、预备役I作。

第五条 民兵、预各役工作应当服从

LIn家 经济娃设大局,适应旧防建设需要 ,

坚持平战结合、劳武结合和加强质上建设

的原则。

第六条 民真、预备役I作 的主要任

务足 :

(一 )建立和管理民兵、预备役组织 ;

(ェ )对民真、预各役人员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

(三 )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进行军

辑il"练 ;

(四 )组织民兵、预各役人员袒负战

备执勤任务,参加抢险救灾,配合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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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维护社会治安 ;

(五 )管理民兵、预备役部队武器装备 ;

(六 )进行人民武装动员、经济动员

和人民防空、交通战各等方面动员的协调

I作 ;

(七 )战 时组织民兵、顸备役人员参

军参战,支援前线,抵抗侵略,保卫冂家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八 )法 律、法规和当地人民政府、

军事领导指挥机关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七条 依法参加民兵组织、预备役

部队服真役是适龄公民应尽的义务。

公民参加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服兵

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兵、

预各役工作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民真事业费列入省级财

政预箅。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协助军事

领导指挥机关开展民兵、预备役工作。

企业事业中位及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当

地人民政府和军事领导指挥机关的耍求 ,

完成民兵、预备役工作任务。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军革领导指

挥机关对在民兵、预备役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基层人 民武装部和

专职 人 民武装干部

第十条 基层人民武装部是国防体制

的组成部分。乡 (镇 )、 街道应当设立基

层人民武装部;企业单业单位按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设立基层人民武装部。苤层

人民武装部应当配备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

未经省军区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

自撤销、合并基层人民武装部或者裁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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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员额。

第十一条 设立基层人民武装部的企

业㈡j业单位,职工在八百人以上一干五百

人以下的,配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一人 ;

一干五百人以⊥五干人以下的,配部长一

人,干争一至二人;五干人以上的,增配

副部长一人,十事若干人。不设立人民武

装部的企业事业单位,应 当确定一个部门

并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民兵、预备役工作。

大中专院校人民武装部的设立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配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

由县 〈市、区)人民武装部商所在单位提

名、考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有关部门审

定后,Hl县 (市 、区)人民武装部任命。

专职人民武装丨部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调任其他工作时,必须事先征得县 (市 、

区)人民武装部的同意。

第十三条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应当从

符合任职条件的军队转业军官、人民武装

学校毕业半员、退伍军人、民兵干部中

选配。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年龄一般不高于

桕应职务服军官预备役的最高年龄。

第十四条 县 (市 、区)人 民政府、

企业事业申位应当将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

使用纳入木地区、本单位干部肯理范围。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享受本单位同职级

管基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三章 组织建设

第十五条 民兵分为基干民真和普通

民兵。十八岁至二十八岁退出现役的士兵

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

书训练的人员编为基十民兵;共余十八岁

至三十五岁符合服真役条件的男性公民 ,



编为普9nl民 兵。

根椐需要,吸收女性参加基干民兵。

基干民兵的编组要本着有利于领导、

有利于提高质呈、有利于廾展活动、有利

于执行任务、有利于平 lJ负 押的原则进行。

第十六条 乡 (镇 )、 街道和人员生产

稳定、适龄肯年在三十人以上的企业筝业

单位,应 当睢独建立民兵组织。不具各单

独建立民兵组织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应

当汁l乡 (镇 )、 街道、行业系统 ,△ 立民兵

组织。

配各民兵武器装备的单位,应当根据

规定组建民真令业技术分队。

邮电JTl信 、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民

航气象以及91他 与军队专业相关的单位 ,

应当根l「A当 地军巾领导指挥机关的要求 ,

组建与军卒专业对口的民真专业技术分队。

县 (市 、区)以 LlF家机关、重要目

标所在地和人中里企业,应当按有关规定

组建民真应急分队。

第十七条 依法应当服兵役的公民 ,

未参加民真组织的,应当tl户 l lt所 在地的

县 (市 、区)真役机关指定的地点办理预

备役登记。

第十八条 基干民兵外山三十天以上

的,应当按规定履行请假于续,并 与所在

民兵组织保持联系,按 到 7丬 卩通知后,应

当按期归队。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领导

指挥机关应当按照制度健仝、设施完善的

规定,搞好瘩干民兵和民兵应急分队茼、

迕部建设。

第二十条 预各役部队的组织建设按

国家和本省白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政治工作

第二十一条 民兵、预备役邮队政治

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回共产党对民真、

预各役部队的领导,保 江民兵、预各役人

员政治合格,保 证民兵、预备役工作任务

的完成。

第二十二条 民真、预备役人员的政

治教育,以 国防教育为亟点,进行民兵性

质任务、优良传统、爱国主义、革命英雄

主义、形势战备和法制教育,增强目防观

念,自 觉履行兵役义务。

第二十三条 民兵、预各役人员的政

治教育,应当采取集巾教育与共他教育方

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并 以民兵、预备役

干部和基干民真为重点。集中训练期问 ,

政治教育应当纳人训练计划,统一组织实

施。普逦民兵的政治教育结合整组、征兵、

重大节日活动和全民国防教育进行。

民兵、预各役人员的政治教育应当组

织检查和考核。

第二十四条 动员和组织民兵、顶各

役人员带头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开展以劳养武和扶贫帮困,参

加重点工程建设,担 负急难险重任务,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

战时动员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

保江战斗、战勤任务的完成。

第二十五条 民真组织、预备役部队

应当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和中位,对民兵、

预各役人员进行入队前的政治审查及平时

的政治考察。对应急分队、担负脱产执勤

任务的基干民兵、预备役人员,建立考察

制度,对不合格人员及时子以清迟,保证

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的纯洁。

第五章 军事训练

第二十六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

事训练,应当按照上级军事领导指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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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 ,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

遂行任务的需要,突 出重点,分类指导 ,

因人施训,注重实效。

第二十七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

筝训练任务,由 军事领导指挥机关下达 ,

所在中位应当保证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

训练。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应当

以民兵干部、应急分队和专业技术分队为

重点。

民兵、预各役人员必须依法参加军事

训练,完成训练任务。

第二十八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

事训练由县 (市 、区)人民武装部、预备

役部队组织实施 ,在 训练基地集中进行。

集中训练有困难的,报省军区批淮后,由

县 (市 、区)人民武装部、预各役部队分

片设点组织实施。难度较大的专业技术兵

训练,由 军分区、预备役师 (旅 )组 织

实施。

第二十九条 县 (市 、区)人民政府

应当依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建立民兵、

预备役部队训练基地。民真、预备役部队

训练基地由县 (市 、区)人民武装部和预

各役部队分别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转让民兵

训练基地。

第六章 战备执勤 、抢险救灾和

维护社 会治安

第三十条 民兵、预各役部队战备执

勤、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治安,由 县 (市 、

区)人民武装部、预备役部队根据上级赋

予的任务,制切计划并组织实施。

民兵、预各役人员应当参加战备执勤、

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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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民兵、预备役部队担负

战备执勤的主要任务是 ;

(— )根据上级军事领导指挥机关的    |
要求,与驻地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箬察

部队对战各重点地区实行联防 ;

(二 )根据有关规定,担负守护桥梁、

隧道、仓库等重要日标勤务 ;

(三 )战时参军参战,担负战斗勤务 ,

支援前线,保护群众,保卫生产。

第三十二条 发生洪涝、地震等自然

灾害和其他重大事故时,民兵、预备役部

队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军华领导指挥

机关的要求,参加抢险救灾。

第三十三条 民兵、预备役部队应当

配合公安部门做好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的

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本地区的生产、工作

和生活秩序。

第三十四条 调用民兵、预备役nF队

参加战备执勤、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治安 ,

其批准杈限及程序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执行。

民兵、预各役人员担负勤务的报酬或

者补助 ,由使用单位支付。

第七章 武器装备管理

第三十五条 各级军事领导指挥机关、

预备役部队和基层人民武装部应当按照囤

家有关规定管理武器装备,保 证武器装备

处于良好状态,防止发生损坏、丢失、被

抢、被盗等事故,确保安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 《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的要求建

立武器装备仓库,酉d备 管理、箬卫人员,

安装安全防护设施,建立管理制度。

配备民兵武器装备的基层单位,应当

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领导指挥机关的



动,其收入主要用干民器库 (室 )的建设 ,并  员开展以劳养武活

兵、预备役工作。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是冈

法律责任,     第九章上民兵武器装备仓库茭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
| 军事禁区;基层单位民兵武器装备仓店

   第四十四条        ~~(室 )为军 1o管理区。¨ˉ

公妾稣门应当将民兵武器装备仓库  服民兵、预备役义务的公民,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 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 ;

(室 )列为重要安全保卫目标。

逾期不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

兵役义务,并可处以三百元以上八百元以
第八章 保障措施

下的罚款 :

第三十八条 民兵事业费按照省财政   (一 )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的 ;

预算拨lxl,由 省军区、军分区逐级下拨县   (二 )拒绝、逃避参加民兵组织、预

(市 、区)人 民武装部,主 要用于民兵、 备役部队的 ;

(三 )拒绝、逃避参加军事训练和执
预备役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管理维修、组

行战备执勤、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任
织建设、政治工作等项开支。

第三十九条 民兵、预备役部队训练  务的 ;

基地和民兵武器装备库的建设、维修、管   (四 )拒绝、逃避参军参战、支援前

理费用以及预备役部队闭以下单位的肯房  线的。

战时有前款第 〈二 )、 (三 )、 (四 )项
建设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 民政府、 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军筝领导指挥机关赋予民兵、预备役部队   第四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的△作任务,所需经费由本级财政支付。  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

第四十条 民兵、预备役训练补助费  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三干

的经费保障、发放标准和使用管理,按照  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的罚款 :

(一 )应 当建立民兵组织、预备役部
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民兵应急分队执行任务所 队而拒绝建立的 ;

需装备器材由本级人民政府保障,对口专业   (二 )应当设立基层人民武装部而拒

技术分队所需的技术装备由所在单位保障。  绝设立或者擅自撤销、合并基层人民武装

第四十二条 民真、预备役人员参加  机构的 ;

(三 )拒绝完成民兵、预备役工作任
军事训练,应当给予误工补贴。

民兵、预备役人员参战、执行战勤任  务的 ;

务、参加军事训练、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   (四 )阻挠公民履行兵役义务的。

治安造成伤亡的,其优待、安置和抚恤,   有前款行为之一的单位,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属国家工作
按照网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民真  人员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

营、连可因地制宜地组织民兵、预备役人 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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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实

施行政处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对个人罚款六百元以上、单位罚款六

T元以上的当单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当节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

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第-条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推 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

结合本省实际,tl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

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及共管TlJ活 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科技成果转化 ,

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对科技成呆进行的

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转让、引

进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产业等

li动 。

第四条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当遵

循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自主创新

与引进创新桕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

改造提刀传统产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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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民

兵、预备役 T作中玩忽职守、滥 Tl职 权、

徇私舞弊的,Fh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筝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向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法规,保守日家秘密,维护冂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形成的知识产权

及其利益受法律保护,任 何申位和个人不

得侵占他人科技成呆,侵犯他人淅业秘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仵的领导,将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及时协调解决科技成杲转化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

县级以⊥人民政府科学技木行政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指导、

管理和监督I作。

县级以⊥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

税务、教育、人事、工商行政管理、知识

产杈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做好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作。

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o0“ 年 9月 9q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IO年 5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


